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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监审结论

我局对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2022—2024年城镇供水定价成本进行了监审，受我局委托永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参与了对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自来水定价成本监审的部分工作。现将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公开如下：
一、基本情况
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于1990年成立，2023年2月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以泉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作为合作主体。增资扩股后目前注册资本为3亿元，泉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3.12亿元，持股51%；永春县自来水公司原股东永春县桃溪水利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实物资产出资3亿元，持股49%。
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检验检测服务，现有人员64人。在公司运作方面，根据县政府与永春县兴华供水有限公司于2005起合作的BOT项目协议规定，城区供水由县自来水公司向兴华供水有限公司购水再售水。华兴供水公司供水能力为6万吨/日，实际供水约4.6万吨/日，永春县城区现有用户8万多户16.85万人，供水范围覆盖城区六个乡镇镇区：石鼓镇、五里街镇、桃城镇、东平镇、东关镇、岵山镇。
二、成本监审原则和方法
（一）成本监审原则
审核测算遵循合法性、相关性、合理性原则。
（二）成本审核方法
查看账本凭证、核对数据、查找资料、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审核等方法。
    三、成本监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3、《企业会计准则》；
4、《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2017第8号令）；
5、《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1年第45号）；
6、《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发改商价〔2021〕587号)；
7、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提供的年度审计报告及相关账本资料。
四、成本监审程序
收集成本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内容审核、委托第三方审核；对成本监审对象反馈成本监审意见；出具成本监审报告。
五、成本监审结论
1、核定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总量为15,353,005.05吨；
2、核定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定价总成本为22,435,485.15元，单位供水定价成本为1.46元/吨；
3、核定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为38,988,253.24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35,395,449.00元，无形资产净值0.00元，营运资本3,592,804.24元。
六、供水定价成本构成核定情况
1、供水量
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量、售水量和管网漏损率申报数分别为17,058,894.50吨、11,881,828.36吨和29.75%，核定数分别为17,058,894.50吨、15353005.36吨和10%，售水量核增3471177吨，管网漏损率核减19.75%。
2、供水定价总成本和单位定价成本
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定价总成本申报数为41,798,074.19元，核定数为22,435,485.15元，核减19,362,589.04元，其中：
（1）固定资产折旧费申报数为20,380,964.13元，核定数为1,815,586.37元，核减18,565,377.76元；
（2）单位定价成本申报数3.49元/吨，核定数1.46元/吨，核减2.03元/吨。
3、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
核定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为38,988,253.24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35,395,449元，营运资本为3,592,804.24元。
详细核定情况及核增核减理由见附表。

附：1、《城镇供水定价成本核定表》
2、《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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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城镇供水定价成本核定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行次及关系
	申报数
	核增（+）核减（-）
	审核数
	备注

	年供水总量(㎥）
	E1
	17,058,894.50
	
	17,058,894.50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年售水总量(㎥）
	E2
	11,881,828.36
	
	11,881,828.36
	[bookmark: OLE_LINK3]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核定年供水总量(㎥）
	E3=E1×(1-E6÷100)
	11,983,873.38
	3,369,131.67
	15,353,005.05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供水总量*(1-10%)

	设计日综合生产能力(㎥/日）
	E4
	60000
	
	60000
	 

	实际日综合生产能力（㎥/日）
	E5
	46000
	
	46000
	 

	管网漏损率（%）
	E6
	29.75
	-19.75
	10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一、固定资产折旧费
	E7
	20,380,964.13
	-18,565,377.76
	1,815,586.37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二、无形资产摊销
	E8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三
、
运
行
维
护
费
	（一）原水费
	E9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二）外购成品水费
	E10
	11,941,227.85
	
	11,941,227.85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三）动力费
	E11
	
	
	
	监审期间年平均数核定

	
	（四）材料费
	E12
	
	
	
	监审期间年平均数核定

	
	（五）修理费
	E13
	767,272.09
	
	767,272.09
	监审期间年平均数核定

	
	（六）人工费
	E14
	6,314,799.02
	
	6,314,799.02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其中：人工数
	 
	64
	
	64
	（15人/万吨+实际职工数））/2

	
	平均工资
	 
	3,680,558.83
	
	3,680,558.83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七）其他运营费用
	E15=E16+.....E19
	1,597,266.10
	70,749.17
	1,668,015.27
	

	
	其中：1、生产经营类费用
	E16
	415,427.22
	
	415,427.22
	监审期间年平均数核定

	
	  2、管理类费用
	E17
	496,966.40
	
	496,966.40
	监审期间年平均数核定

	
	  3、税金
	E18
	325,085.12
	
	325,085.12
	监审期间年最后一年核定

	
	  4、其他费用
	E19
	430,536.53
	
	430,536.53
	监审期间年平均数核定

	
	小计
	E20=E9+E10+…+E15
	21,417,110.06
	-725,795.83
	20,691,314.23 
	 

	四、供水总成本（元）
	E21=E7+E8+E20
	41,798,074.19 
	-19,362,589.04
	22,435,485.15
	 

	五、单位售水成本（元/㎥）
	E22=E21÷E3
	3.49
	-2.03
	1.46
	


























2、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一）
	固定资产净值 
	[bookmark: OLE_LINK1]35,395,449.00

	（二）
	无形资产净值 
	0 

	（三）
	营运资本
	[bookmark: OLE_LINK2]  3,592,804.24

	小计：
	  38,988,253.24




